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医用耗材遴选公告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现采用院内比选的方式，对一批医用耗材实施遴选采购，现欢迎具备相应资格和能力的供应商参加遴选。
一、遴选产品项目：
	序号
	遴选产品名称
	规格

	1
	一次性使用精密过滤输液器
	过滤介质孔径0.2μm

	2
	穴位压力刺激贴（耳穴专用）
	0.5mm*0.5mm

	3
	芒针（>=5寸）
	0.3mm*125mm

	4
	可吸收胶原蛋白缝合线
	型号：2-0、3-0、4-0、5-0、6-0
类型：圆针和反三角针
长度：15cm、20cm

	5
	多功能手术解剖切割器
（可止血消融电极）
	YH-ZQ-MA-18、YH-ZQ-MA-19、YH-ZQ-MB-08、
YH-ZQ-MB-02、YH-ZQ-MB-17、YH-ZQ-MB-15、
YH-ZQ-BB-01、YH-ZQ-BB-02、YH-ZQ-BA-19


二、供应商实质性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扫描件。
（2）提供财务状况相关证明材料(A、B提供任意一项)：
A. 供应商须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评选前1个月以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原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
B.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书面声明。
（3）供应商应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4）供应商须提供响应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截至响应截止日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供应商须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若供应商是参与评选产品的制造商，提供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备案证明文件或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扫描件；若供应商不是参与评选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除外）的制造商，提供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备案证明文件或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扫描件。
3.所投产品（非医疗器械除外）须按照《医疗器械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7号）的规定，提供医疗器械备案证明材料或医疗器械注册证扫描件。
三、其他相关材料要求：
供应商除上述资格材料外，还需按要求提供所投产品以下相关材料：
1.产品相关介绍材料（说明书及彩页）。
2.产品价格及网采情况：
（1）产品报价单：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型号、产品价格及生产商、供应商名称。
（3）天津市医药采购平台的网采价格截图，未纳入挂网采购范围的产品提供销售给本市公立医院的发票扫描件。
3.市场占有情况：提供产品使用客户名单，优先提供天津市三甲医院使用情况。
4.售后服务保障：
（1）提供参选产品到货周期情况，明确到货时间、配送方案等内容； 
（2）提供售后保障方案，包含滞销、近效期、质量问题等相关退换货处置方案； 
（3）提供应急处理方案，明确应急响应时间及处理方案等。
四、材料提交截止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
1.相关遴选材料递交截止时间：本公告发布后5个工作日内。
2.提交方式：
（1）发送加盖公章的扫描件至邮箱：zfysbk24334280@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耗材遴选+公司名称+遴选产品名称”），或将加盖公章的纸质材料提交至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设备物资科。两种方式均可。
（2）提交材料时请提供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3.材料要求：所有提交材料须加盖单位公章，内容真实有效、清晰完整，逾期提交、材料不全或未按要求加盖公章的，不予受理。
4.评选说明：综合评分法，综合得分最高者中选。
五、项目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新开路55号
2.联系人：设备物资科朱老师
3.联系电话：022-24334280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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